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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監會及公司註冊處消息更新:  於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實施惡劣

天氣交易 

 

聯交所於 2024 年 6 月 18 日刊發有關於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實施惡劣天氣交易諮詢文件的諮

詢總結。 

 

惡劣天氣交易安排將適用於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及香港政府公布的

「極端情況」。 

 

香港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包括滬深港通、衍生產品假期交易及收市後交易時段）在惡劣天

氣情況下將維持交易。該等市場的交易、上市、結算及交收均會繼續維持運作。 

 

相關《主板上市規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修訂將於 2024 年 9 月 23 日生效。 

 

請瀏覽相關內容如下： 

 

 聯交所消息全文：按此； 

 惡劣天氣交易之概覽、惡劣天氣交易安排概要、常見問題及相關文件：按此； 

 《主板上市規則》修訂：按此；及 

 《創業板上市規則》修訂：按此。 

 

鑑於聯交所宣布了新的惡劣天氣交易安排，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

2024 年 6 月 28 日發布了新的《應用指引 27》，就在惡劣天氣下處理《公司收購》和《股份

回購守則》（統稱「兩份守則」）所規管的事項提供指引。 

 

在兩份守則中，營業日的定義為“聯合交易所開放經營業務的任何日子”。因此，只要聯交所

在某天（包括惡劣天氣交易日）開放以進行交易，該日子都將被視為營業日。 

 

由於兩份守則容許或強制以電子方式呈交、披露和發布文件及以電子方式支付費用，故證監

會觀察到不論天氣狀況如何，市場參與者一般都能夠遵從兩份守則訂明的時間表。如有關各

方在遵守兩份守則下的任何規定時因惡劣天氣而遇到真正的實際困難，便應盡早諮詢證監

會。 

 

證監會採取務實的做法以執行《收購守則》內在惡劣天氣下若干期限（例如要約截止日期 ／

最後日期、要約人發送有關股票的最後一天等）的規定，並指如任何惡劣天氣情況在該等期

限出現的當天中午 12 時正及／或之後生效，證監會預期該關鍵期限將順延至下一個營業

日。證監會亦就公布和披露作出相關規定。 

 

請按此以瀏覽《應用指引 27》── 受兩份守則規管的交易在惡劣天氣下的安排。 

 

公司註冊處亦於2024年9月20日刊發對外通告第 2 / 2024 號，並發布有關由 2024 年 9 月 23 日

起，在惡劣天氣下以電子形式交付招股章程文件予公司註冊處作登記之安排。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sultation-Paper/cp202311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clusions_Jun_2024/cp202406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3-Severe-Weather-Trading-SWT/Conclusions_Jun_2024/cp202406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mmunications/2024/240618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hours-and-Severe-Weather-Arrangements/Severe-Weather-Arrangements/Trading?sc_lang=zh-HK
http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4%B8%80%E7%99%BE%E5%9B%9B%E5%8D%81%E4%B8%83%E6%AC%A1%E4%BF%AE%E8%A8%82
http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5%85%AB%E5%8D%81%E4%B8%80%E6%AC%A1%E4%BF%AE%E8%A8%82-0
https://www.sfc.hk/-/media/EN/files/CF/pdf/Practice_Notes/PN27TC20240628CT.pdf?rev=5d990c16166b4888b6ea856b6d91dd9b&hash=A4B70E4BCE66547EF66BDCA8789B4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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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4 年 9 月 23 日起，獲聯交所批准登記的招股章程文件，可在惡劣天氣交易日交付公司

註冊處登記。公司註冊處對外通告第 7 / 2023 號 「以電子形式交付招股章程文件以作登記」

載列的所有規定，均適用於在惡劣天氣交易日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的招股章程文件。 

 

請瀏覽相關公司註冊處對外通告全文如下： 

 

 在惡劣天氣下以電子形式交付招股章程文件以作登記（對外通告第 2 / 2024 號）：按此；

及 

 以電子形式交付招股章程文件以作登記（對外通告第 7 / 2023 號）：按此。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2-2024-c.pdf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ec7-2023-c.pdf

